
   

   

 

 

 

川经合发〔2021〕73 号 

 

各市（州）经济合作部门、自贡市商务局，各市（州）财政局，

各隶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税务局，川内各外资企业： 

为落实《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支

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1〕23 号）和

《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

信息化部 民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

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关税〔2021〕24 号）有关规定，现将核定享受“十四五”

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外资研发中心名单实施办法

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及条件 

符合财关税〔2021〕24 号文件要求的外资研发中心（见附

件 1），作为注册在我省独立法人的，由外资研发中心申报；作

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由其所属注册在我省



 

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 

二、申报及审核流程 

（一）申报。外资研发中心对照申报条件，自评符合申报条

件的，向省经济合作局申报。 

（二）审核。省经济合作局会同财政厅、成都海关和省税务

局（前述 4 个部门简称“审核部门”）自收到按要求报送的全部

材料之日起 30 日内，审核外资研发中心是否符合条件，出具书

面审核意见。 

经核定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由省经济合作局函告成都

海关，抄送财政厅、省税务局，报送商务部。 

三、审核方式 

（一）书面审核。审核企业提交的书面材料。 

（二）实地核查。审核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实地核查。 

四、申报材料 

（一）外资研发中心享受“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

税收政策资格申请表（附件 2）。 

（二）研发中心为独立法人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研发

中心为非独立法人的，提交其所属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及设立研发中心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复印件。 

（三）独立法人的外资研发中心或非独立法人所属外商投资

企业的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 

（四）非独立法人的外资研发中心，提交研发总投入及明细，



包括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资产是指外商

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含即将投

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 

（五）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名册（包括姓名、工作岗位、

劳动合同期限及联系方式等）。 

（六）累计采购设备原值清单〔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

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器械；包括已签订

购置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

限）〕。 

（七）审核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佐证材料。 

五、有关事项 

（一）经核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可按规定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

口税收政策，有关手续向成都海关申请办理。其中，第一批名单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至第一批名单印发之日后 30 日内已征

的应免税款，准予退还；以后批次的名单，分别自其印发之日后

第 20 日起实施。 

（二）外资研发中心发生名称、经营范围变更等情形的，应

在本办法有效期限内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说明报送省经济合作

局。省经济合作局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核定变更后的外资研

发中心自变更登记之日起能否继续享受政策，注明变更登记日

期。核定结果由省经济合作局函告成都海关，抄送财政厅、省税

务局，并报送商务部。 



 

（三）外资研发中心应按有关规定使用免税进口商品，如违

反规定，将免税进口商品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财关税〔2021〕24 号文件剩余有效

期限内停止享受政策。 

（四）外资研发中心如存在以虚报情况获得免税资格，经审

核部门联合查实后，由省经济合作局函告成都海关，自函告之日

起，该外资研发中心在财关税〔2021〕24 号文件剩余有效期限

内停止享受政策。 

（五）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审核部门会商解决。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1.享受“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 

外资研发中心条件 

          2.外资研发中心享受“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 

口税收政策资格申请表 

 

 

四川省经济合作局                 四川省财政厅 

成都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2021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1 

 

 

享受“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外资研发

中心，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

800 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

发总投入不低于 800 万美元。 

二、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 80 人。 

三、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 2000 万元。 

四、上述第一、二、三条中，有关定义如下： 

（一）“投资总额”是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回执所载明的金

额。 

（二）“研发总投入”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

本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

（应提交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 

（三）“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中专职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活动的人

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技管

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的直接服务人员，



 

上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 1 年以

上劳动合同，以外资研发中心提交申请的前一日人数为准。 

（四）“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

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器械。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

应将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值一并计入，包括已签订购置

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限），

适用本办法的上述进口设备范围为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

学用品免税清单所列商品。 

 

 



附件 2 

 

研发中心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研发中心 

  设立日期 
      年    月    日 

研发中心性质 独立法人  □ 非独立法人，所属外商投资企业          

经营范围    

研发领域 

（可多选） 

□电子 □生物医药 □新能源 □新材料 □环保 □汽车 □化工 

□农业 □软件开发 □专用设备 □轻工 □其他       

投资总额（万美元）    
专职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人数 
   

研发总投入（万美元）  

累计购置设备原值 

（万元） 

进口设备    

采购国产设备    

总计    

独立法人的外资研发

中心或非独立法人外

资研发中心所属外商

投资企业承诺 

  本单位对所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所

有副本资料和复印件与正本和原件一致。若因申请表及相关文件的真

实性和合法性给行政机关及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

果均由本单位承担。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注：1.外资研发中心为分公司或内设机构的，企业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均填写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 

2.“投资总额”是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回执所载明的金额。 

3.“研发总投入”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

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应提交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

清单）。 

4.“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专职从事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

相关专职科技管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的直接服务人员，上

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以外资研发

中心提交申请的前一日人数为准。 

5.“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

器械。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应将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值一并计入，

包括已签订购置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限），适

用本办法的上述进口设备范围为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税清单所列商

品。 

 


